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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韓青珊

電話：06-2991111分機8328

傳真：06-2982610

電子信箱：ciegahan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安(二)字第111077859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五 (0778595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「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展延之數位課程採計不受15

小時限制」案，請轉知學校環教認證人員於111年12月31

日(郵戳為憑)前提出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1年6月14日臺教資(六)字第1112702398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依據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第15條第1項規定「環境

教育人員除經薦舉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者外，其認證有

效期限為5年，期限屆滿前3至6個月內得申請展延；每次展

延之有效期限為5年」。

三、為因應COVID-19疫情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滾動式調整環境

教育人員認證展延數位課程時數採計原則，依環境教育人

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第15條第1項及第2項第1款規定於111年

12月31日(郵戳為憑)以前申請展延者，數位課程採計將不

受15小時限制。

四、另請學校務必確認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辦理情形，並至行政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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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（https://elearn.epa.

gov.tw/）更新認證人員資料。

五、檢附認證申請說明1份，倘有相關問題諮詢，請洽教育部委

辦團隊育成環保有限公司，電話：(02)6630-9988分機121

或113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局學輔校安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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